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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9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9741.htm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大秦铁路改制上市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（财税[2006]32

号 2006年8月18日）北京市、河北省、山西省财政厅（局）、

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财政部驻北京市、河北省、山西

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： 为支持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，支持

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大秦公司）重组改制和上

市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将有关税收问题通知

如下： 一、对大秦公司改制过程中，铁道部所属原北京铁路

局（即2005年3月18日铁路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前的北京铁路局

，下同）的资产评估增值79亿元应缴的企业所得税款不征收

入库，作为国有资本金直接转计原北京铁路局的资本公积金

，并作为国有股权由原北京铁路局注入到大秦公司。大秦公

司按照评估后固定资产的价值计提折旧或摊销，并在企业所

得税前扣除。 对大秦公司从太原铁路局收购原大同分局所属

的煤炭运输专用货车、北同蒲线、丰沙大线，以及相关支线

等国铁资产过程中，太原铁路局的上述资产评估增值48.7亿元

应缴的企业所得税款不征收入库，作为国有资本金直接转计

太原铁路局的资本公积金。大秦公司收购太原铁路局的上述

资产，按照评估后固定资产的价值计提折旧或摊销，并在企

业所得税前扣除。 二、对大秦公司从太原铁路局收购原大同

分局所属的国铁资产过程中出售方涉及的营业税、增值税予

以免征。 三、对大秦公司改制过程中涉及的印花税，按照《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关印花税政策



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3]183号）的规定征收或免征；对大秦公

司从太原铁路局收购原大同分局所属的国铁资产涉及交易双

方的印花税按规定征收。 四、在大秦公司完全按市场化方式

运作前，暂免其自用的房产、土地应缴纳的房产税、城镇土

地使用税。对原大同分局的存续单位（企业）向大秦公司出

租的房产、土地照章征收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。 五、对

原北京铁路局作为投资向大秦公司转移资产涉及的土地增值

税予以免征；对太原铁路局向大秦公司出售原大同分局资产

涉及的土地增值税予以免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